	当事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矿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007407149221

	案件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矿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未对配备的必要应急救援器材保证正常运转和未按规定管理顶帮或者支护等违法违规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应急罚〔2025〕41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11月14日

	处罚结果
	给予人民币捌万伍仟元整（¥85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5年8月5日至6日，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按照年度监管计划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矿进行水害防治、机电提升运输和雨季三防专项检查，本次检查中发现该单位存在31条问题，经梳理其中6条问题达到立案标准，这6条问题属于四类违法违规问题，行为一：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行为二：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行为三：未对配备的必要应急救援器材保证正常运转的违法行为。行为四：未按规定管理顶帮或者支护。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等。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